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疫情概览：截至 2023年 5月 10日（CEST时间），全球 COVID-19

累计确诊人数超过 7.6亿例，其中欧洲地区累计确诊病例超过 2.7

亿，西太平洋地区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 2亿。累计死亡超过 692

万例。

最新资讯：2023 年 5 月 5 日，世界卫生组织发布声明，宣布确定

COVID-19不再是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，建议过渡

到 COVID-19长期管理阶段,但疫苗研发及接种工作仍需加强和

推进。《Nature》子刊发文称使用 Omicron疫苗的鼻内强化剂可

赋予对 SARS-CoV-2 变体的广泛粘膜和全身免疫力,可简单有效

降低重症和死亡风险，防控疫情传播。

本期关注：过往三年，我国在党中央的领导及全国上下的共同努力下，

为全球新冠肺炎防控做出了卓越贡献。尽管当前已进入常态化疫

情防控阶段，但此次疫情也暴露了我国在重大疫情防控体系和公



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方面存在一些短板和不足，如应急防控

基础设施缺乏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疫情防控能力薄弱，公共卫生

监测预警体系和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尚不健全等问题。本文关注了

国内外部分国家公共卫生应急体系构建过程、相关制度、组织架

构及优势不足，旨在为我国相关政策的完善提供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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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全球疫情概览

（一）确诊病例变化情况 截至 2023年 5月 10日（CEST时间1）[1]，

全球累计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（COVID-19）765,903,278例，累计

确诊病例前 3 位的国家依次为：美国（103,343,569 例）、中国

（99,252,425例）和印度（44,972,800例）。近七日新增确诊病例前

3位的国家依次为：美国（77,165例）、韩国（73,312例）和日本（50,446

例）。

图 1 世界疫情分布趋势图

（数据更新时间：2023年 5月 10日，CEST时间）

（二）死亡病例变化情况 截至 2023年 5月 10日（CEST时间），

全球累计确诊死亡病例 6,927,378例。累计死亡病例前 3位依次为：

美国（1,125,209例）、巴西（701,833例）、印度（531,707 例）。

近七日新增死亡病例数前 3位国家依次为：美国（1,146例）、巴西

（339例）、俄罗斯（179例）。

1 欧洲中部夏令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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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最新资讯

《 Signal Transduction and Targeted Therapy》刊文称，使用

Omicron疫苗的鼻内强化剂可赋予对 SARS-CoV-2变体的广泛粘膜和

全身免疫力[2]。尽管 COVID-19不再是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

事件，但疫苗研发及接种工作仍需加强和推进，以降低重症和死亡风

险，有效防控疫情传播。

2023年 5 月 5日，世界卫生组织在《国际卫生条例（2005）》

新冠大流行突发事件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中发布声明，宣布确定

COVID-19 不再是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，建议过渡到

COVID-19长期管理阶段。同时世界卫生总干事发布了如下临时建议:

1.提高国家能力，为未来有效应对做好准备；2.将 COVID-19疫苗接

种纳入免疫规划；3.收集不同呼吸道病原体监测信息；4.制定国家医

疗对策，保证长期可用和供应；5.加强社区合作；6.逐步取消国际旅

游禁令；7.加强广泛适用的疫苗研发。

虽然世卫组织宣布 COVID-19 不再是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

卫生事件，但根据建议仍需加强疫苗研发并推进重点人群的疫苗接

种，以降低重症和死亡风险。2023年 4月 17日，一项关于 Omicron

鼻喷疫苗的相关研究在《自然》杂志上发表。在该项研究中，研究人

员研发了一种重组人 5型腺病毒疫苗(AD5-S-Omicron)。该疫苗不仅

可产生针对 Omicron变体的全身中和抗体和 T细胞反应，还可诱导特

异性呼吸道黏膜 IgA和驻留 T细胞反应。小鼠在肌注原始株灭活疫苗

基础上滴注该研发疫苗，可在呼吸道黏膜诱导产生针对 Omicron亚型

（Omicron BA.1、BA.2、BA.5、BA.2.75、BF.7）以及针对原始株、

Beta、Delta的具有广谱中和活性的黏膜 IgA抗体和血清中和抗体，

同时其对当下流行的具有较强免疫逃逸能力的 XBB、BQ.1和 BQ.1.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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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有一定中和活性。

结论: 综上所述，COVID-19不再是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

生事件，但仍需开展鼻喷疫苗等候选疫苗的研发，提高针对 Omicron

等多种变体的免疫能力，预防新冠病毒感染和传播。

三、本期关注：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建设的回顾思考

突发公共卫生事件，是指依据国务院颁布的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

应急条例》规定，突然发生的，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

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、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、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

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[3]。2023年 5月 5日，世界卫生组

织在《国际卫生条例（2005）》新冠大流行突发事件委员会第十五次

会议中发布声明，宣布确定 COVID-19不再是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

共卫生事件。过往三年，我国在党中央的领导及全国上下的共同努力

下，为全球新冠肺炎防控做出了卓越贡献。尽管当前已进入常态化疫

情防控阶段，但此次疫情也暴露了我国在重大疫情防控体系和公共卫

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方面存在一些短板和不足，如应急防控基础设施

缺乏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疫情防控能力薄弱、公共卫生监测预警体系

和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尚不健全等问题。“本期关注”回顾总结了国内

外部分国家公共卫生应急体系构建过程、相关制度、组织架构及优势

不足，旨在为我国相关政策的完善提供参考。

美国 政府公共卫生应急响应体制分卫生部应急司和所属的全国

战略储备局两层。公共卫生应急与准备事权归属各州，并由联邦政府

给予应急响应援助。美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的执行系统由相互交

错的纵向和横向结构组成[4]。其纵向结构自上而下包括 (联邦)疾病控

制与预防系统(CDC)→(州)医院应急准备系统(HRSA)→(地方)城市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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疗应急系统(MMRS)3个子系统；横向结构主要包括六大子系统，主

要是全国公共卫生信息系统、全国公共卫生实验室快速诊断应急网络

系统、现场流行病调查机动队和网络系统、全国大都市医学应急网络

系统、全国医药器械应急物品救援快速反应系统以及全国健康教育网

络。

图 2 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的执行纵向系统

英国 英国应对卫生事件的管理层级设置为两个，一是中央层面

（战略层），二是地方层面（执行层）。战略层级主要负责卫生政策

的制定与终结、疫情的研判、信息系统的构建和传达、应急协调和协

作；执行层面主要负责具体事件的应对、提供医疗服务与卫生保健职

能。英国公共卫生应对系统较为健全，纵向分工细致分明，横向联动

顺畅有效。英国的公共卫生充分体现了“预防为主、预防在先、主动

服务”的原则，英国公共卫生组织机构体系具有以下特点[5-6]:（1）公

共卫生体系为垂直管理系统，以卫生部和国民医疗服务体系为主导的

自中央到地方的垂直管理体系，与地方政府没有实质性的联系。（2）

公共卫生体系为整合型管理系统。英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系统包

括战略层面和执行层面两个主要部分。（3）具有较完善的传染病监

控系统。健康防护署接管了前国家传染病检测中心，建立了传染病监

测中心（CDSC）并在 12个区域建立传染病检测中心，构建了一个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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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的传染病监控网络。该中心设有国家和区域两个层次公共卫生实验

室。（4）具有免费的院前急救体系。在英国，政府为所有人提供免

费的紧急医疗救助服务，其院前急救网络体系在世界上也是先进的和

完善的。

日本 日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体系为典型的“国家—都

道府县—市町村”三级模式[7]。除了国家和地方的三级应急机构外，

日本政府还要求全体居民和相关社会团体严格履行国家法律以及各

地防灾计划，鼓励广大居民参与到防灾救灾过程中，将“自救、互救、

公救”的理念贯穿始终[8]。日本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组织体

系是在国家危机管理体系的基础上建立的，由厚生劳动省、派驻地区

分局、检疫所、国立大学医学院和附属医院、国立医院、国立疗养院、

国立研究所等构成，以内阁府为中枢，形成中央政府、都道府县（省

级）、市町村分级负责，以市町村为主体，消防、国土交通等有关部

门分类管理[8-10]，密切配合，防灾局综合协调的应急管理组织体制，

同时对传统卫生行政机构保健所进行了功能、结构等方面的组织创

新，使其成为地方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的主体。

中国 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起步较晚，当前我国突发公共卫生

事件应急管理体制是以行政管理体制为依托和载体建立的，其组织结

构主要以垂直管理为主。即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统一领导下，省级及以

下政府是应急管理工作的行政领导机关，各级行政管理部门实行同级

政府属地管理和上级行政管理部门垂直管理。同时，以各级疾病预防

控制中心为主体形成的“国家-省-市-县”四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体系，

在组织结构上也形成了技术上的垂直管理关系[11-12]。
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党和国家正在积极推动建立多元主体协同、专

常兼备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体制，应急管理机制逐渐科学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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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高效，体现在：（1）应急准备能力得到提升。（2）监测预警系统

实现智能化升级。（3）应急处置与救援机制不断创新。（4）恢复机

制更加注重动态调整。应急管理法制建设也取得重要进展：（1）应

急法律法规不断完善。（2）执法力度不断加强。

新冠疫情三年以来，中国建立了抗击新冠疫情的治理模式：（1）

全政府参与与问责：各级政府建立疫情防控指挥部，并接受统一领导

与指挥。（2）建立多部门合作平台：建立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，具

有明确的职责与分工。（3）迅速提升疫情应急能力：迅速抽调医务

人员与设备进行支援，并迅速建立方舱与医院。（4）社会组织参与

的全社会行动：各类社会组织（如基金会、企业和志愿者）通过各种

方式参与疫情防控，使得公共卫生应急响应更加高效。（5）公民参

与疫情防控等。

图 3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治理模式

现代社会不断面临着突发公共卫生危机的危险和挑战，威胁着国

家的经济发展、社会稳定、人民大众的生命财产安全。而我国与发达

国家相比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起步晚，基础薄弱，参与主体单一。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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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要不断总结国内外经验，不断完善突发公共卫生危机的应急管理体

系，提高突发公共卫生危机的应对能力，从根本上完善突发公共卫生

危机的预警监测和防范控制能力，重视危机后的恢复和重建，实现社

会的稳定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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